山东省实验中学德润校区课外读物管理制度

一、目的和范围
 为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，需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。课外读物作为育人的重要载体之一，在增长学生科学知识、开阔视野、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；是加强课程教材及相关资源建设与管理是推进教育现代化、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。课外读物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，加强读物进校园管理，有利于读物与课程教材形成育人合力；育人方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，深化课程改革必须丰富和更新育人方式。课外阅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，改进课外阅读内容与方法，有助于促进学生自我发展、健康成长。
范围：进校园课外读物的范围是除教材和教辅之外的、进入校园供中小学生阅读的正式出版物（含数字出版产品）。
二、管理职责
学校负责推荐和管理工作。
三、质量要求
坚持方向性、全面性、适宜性、多样性和适度性的推荐原则，要求符合主题鲜明、内容积极、可读性强和启智增慧的推荐标准，不得推荐或选用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12条负面清单。
四、推荐主体、程序和导向
学校是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主体，根据可选择的推荐目录范围，确定推荐的“初选—审议—确认—备案”程序。
五、购买原则和其他渠道管理
课外读物坚持自愿购买原则；学校对受捐赠读物需要进行审核把关。
六、监督检查和追责处理
学校对学生携带进校园读物的监督管理，防止出现利益输送，防范读物推荐廉政风险。
 学校大力倡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导向，推动书香校园建设，营造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氛围，建立阅读激励机制，充分发挥课外读物帮助学生开阔视野、陶冶情操、增长知识、启迪智慧、塑造良好品质和健康人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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